
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教基函〔2020〕16 号 

 
 
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组织申报首届民族教育 

优秀教学成果的通知 
 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厅属有关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《关于开展首届民族教育优秀

教学成果评比及展示活动的函》（教民中心函[2020]5 号）要求，

为认真做好首届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的组织申报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材料下载地址 

成果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可从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网

络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mjzx.moe.edu.cn）下载，也可从山东省

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sdjky.net/）下载。 

二、我省申报工作的具体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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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材料报送时间。各单位统一将审查合格的《民族教育

优秀教学成果申报表》一式 6份（原件 1份，复印件 5 份）及《民

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推荐统计表》，加盖公章后于 6月 3 日前（通

过邮寄报送材料的，以邮戳为准）报送，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电子

邮箱:sdjyghb2015@126.com（邮件主题为：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

果+申报单位名称）。 

（二）申报数量。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，采取限额申报方式，

具体名额分配情况如下： 

1.各市申报名额分配情况：济南、青岛、烟台、潍坊、济宁、

临沂每市限报 30项；泰安、淄博、德州、聊城、菏泽每市限报

25 项；东营、威海、日照、滨州、枣庄每市限报 20 项。 

2.厅属单位、各高等院校申报数量不限。 

（三）省级培训时间。拟定于 6月 13 日—14日，对省级评

审通过项目进行培训（培训方式视疫情况另行通知）。 

（四）最终材料提交时间。各相关单位修改完善初审通过的

成果申报材料，于 6 月 28日前提交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成果均须以单位申报，不接受个人成果申报。各高等

学校、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必严格遵守申报时间规定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 

（二）相关单位联系人及课题主持人必须保持通信畅通，如

因联系不畅造成的相关后果，自行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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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届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的组织工作由省教育科学

研究院承担，材料报送地址：济南市市中区土屋路 3-1号山东省

教育科学研究院 411 室,邮编：250005 

联系人：狄老师、郑老师； 

电话： 0531-55630337,0531-55630236。 

 

附件: 1.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申报表 

2.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推荐统计表 

3.关于开展首届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评比及展示 

活动的函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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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0 年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 

申 报 表 

 

 

 

 

 

成  果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  在  单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 果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报  时  间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教 育 部 民 族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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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 

 

在申报优秀成果过程中，本人（单位）自愿做出如下承诺： 

 

1、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，成果申报材料真实、可靠，不

存在知识产权争议，未弄虚作假、未剽窃他人成果。 

2、同意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在中心相关网络平台公示

全文。 

3、如遴选合格，同意由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结集公开

出版。 

 

 

 

 

 

成果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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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成果类别 

（一）在下列所属阶段、领域中打“√”（限选一项） 

□1—学前教育            

□2—小学教育    

□3—初中教育   

□4—普通高中教育 

□5—职业教育        

□6—特殊教育    

□7—其他____________（如成果内容涉及上述两个及以上阶段或领

域，或涉及基础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衔接等，请在线上填写） 

（二）在下列分类中打“√”（限选一项） 

□A—教育教学      

□B—教研科研 

□C—教学资源      

□D—其他____________（请在线上填写） 

（三）在下列具体内容中打“√”（限选一项） 

□01—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案例    

□02—双语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案例     

□03—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案例   

□04—教育信息化应用案例         

□05—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施案例    

□06—教育教学服务管理案例 

□07—民族教育改革研究项目   

□08—推进教学创新研究项目 

□09—加强队伍建设研究项目 

□10—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案例   

□11—中小学教育资源 

□12—学前教育资源 

□13—中等职业教育资源   

□14—双语教育教学资源 

□15—其他____________（请在线上填写，并于成果描述中说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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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果描述 

成果名称  
研究起止 

时间 

起始： 年 月 

完成： 年 月 

关键词（3-5个）： 

按照： 

XXX 优秀教育教学成果 

（题目自拟，要求简洁明确体现成果内容，黑体，小二

号，居中） 

单位：XXXX（仿宋 GB2312，四号，居中，单位写全称） 

一、 概述（500 字以内） 

（一级标题：仿宋 GB2312，三号，加粗，首行缩进两字符。） 

     请对成果基本情况进行简要描述。（正文：A4版面，仿宋 GB2312，

四号，首行缩进两格，行间距固定值 25磅。） 

（一）XXXXXX（二级标题：仿宋 GB2312，小三号，加粗，首

行缩进两字符。） 

1. XXXXXXXXXXX（三级标题：楷体 GB2312，三号，首行缩

进两字符。） 

二、内容与实施（1500 字以内） 

     请清晰明确地描述成果主要内容，解决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问题过

程与方法，思路与策略等。 

三、实践与创新（500 字以内） 

    请简述成果应用实践的过程，成果的创新之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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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效果及影响（500 字以内） 

     请简述成果对教学改革与发展产生的效果和影响。 

     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附件：成果案例 

    请提供成果的具体案例，作为单独文档提交。此案例可以文字、图

片、视频材料等形式提交，其中视频材料请上传至在线播放平台，仅在

文档中填写播放链接。附件名称统一为：“附件：XXXX（成果名称）具

体案例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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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果曾获奖励情况（限填 3项） 

时间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
获奖 

等级 

颁奖 

部门 

  

 

   

  

 

   

  

 

   

 

四、申报单位情况 

单位 

名称 
 主管部门 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
办公： 

手机： 

传真  电子信箱  

通讯 

地址 
 邮政编码  

其他补

充说明 

（如有与其他单位联合报送等情况请说明，200字以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 位 盖 章 

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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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推荐统计表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编号 案例名称 报送单位 负责人姓名 职务/职称 联系电话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

13           

14           

15           

16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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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案例名称 报送单位 负责人姓名 职务/职称 联系电话 

17           

18           

19           

20           

21           

22           

23           

24           

25           

26           

27           

28           

29           

30           

 

 

 



附件3












